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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撤销监事会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

行 2021年公司债券(第五期)(品种三)（债券简称“21招证 10”，债券代码 188568）、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2023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

二)（债券简称“23 招证 G2”，债券代码 115252）、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专

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2023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品种一)（债券简称“23 招证 G3”，

债券代码 115314）、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2023 年公

司债券(第二期)(品种二)（债券简称“23 招证 G4”，债券代码 115315）、招商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次级债券(第一期)(品种一)（债券

简称“25 招证 C1”，债券代码 244114）、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面向专

业投资者公开发行次级债券(第一期)(品种二)（债券简称“25 招证 C2”，债券代

码 244115）、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次级债券

(第二期)(品种一)（债券简称“25 招证 C3”，债券代码 244407）、招商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2025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次级债券(第二期)(品种二)（债券简称

“25 招证 C4”，债券代码 244408）、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面向专业投

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品种一)（债券简称“25 招证 G3”，债券代码

244460）、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二期)(品种二)（债券简称“25 招证 G4”，债券代码 244461）的受托管理人，持

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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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公司债券受托管

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及受托管理人与发行人签订的《受托管理协议》

的约定，现就下述重大事项予以报告。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19

日披露《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相关情

况如下： 

一、撤销监事会事项的基本情况 

2025 年 12 月 19 日，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撤销监事会并修订或废止相关

制度的议案》，并修订《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之日

起，公司不再设置监事会，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行使法律法规规定的监事会职权。 

截至本受托管理报告出具之日，本次发行人撤销监事会事项已经有权机构决

议通过，工商登记变更程序正在履行过程中。 

二、影响分析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目前经营正常，本次撤销监事会属于公司经营活动下

的正常调整，符合公司正常经营需要，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相关

制度规定，对发行人的日常管理、生产经营及偿债能力不会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发行人治理结构符合法律规定和公司章程规定。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21 招证 10”、“23 招证 G2”、“23 招证 G3”、

“23 招证 G4”、“25 招证 C1”、“25 招证 C2”、“25 招证 C3”、“25 招证 C4”、“25

招证 G3”和“25 招证 G4”的受托管理人，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

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及与发行人签订的《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出具本

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就发行人上述重大事项提醒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请投

资者对上述情况做出独立判断。 

中信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关于债券本息偿付情况及其他对债券持有

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

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及《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和约定履行债券受托

管理人职责。 




